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71號

抗  告  人  阮氏金玉

即  被  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何彥勳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解除限制出境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90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被告阮氏金玉(下稱被告)就其所涉圖利容留性交犯

行，於原審法院民國113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

自白犯行，且有卷內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並於113

年12月13日判處罪刑在案，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原

為越南籍人士，前雖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在臺居住多年，

然其對於在越南生活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倘其

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

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

虞，而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

境、出海原因，且與比例原則無違，仍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

境、出海之必要；

(二)又衡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中配合調

查、遵期到庭，且於國內尚有家人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

棄保潛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及執行之例，又本案判決既

尚未確定，被告自仍有在本案確定前潛逃海外以規避後續執

行之可能，是被告及辯護人主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中均按時

出庭，且業已自白犯罪，本案相關事證均已調查完備，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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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繼續限制出境、出海必要之說法，尚非可採；

(三)是以經審酌被告仍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以規避後續審判及

執行程序之虞，其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並未消滅，則被告

本件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在臺灣生活超過20年，育有2名子女，目前仍在就學，

被告需負擔其生活及教育費用，且被告有房貸未清償，需持

續工作履行還款義務，由是可見被告生活重心完全在臺灣，

生活穩定，無滯留國外之動機，亦無跡象顯示被告出境後不

會返國，為此被告願意提供擔保金作為返國保證；

(二)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而原審法院尚未審酌此

情，是被告出境目的單純，應具有正當性，並不會對訴訟程

式造成任何妨礙，原審法院未能兼顧被告之基本權利及人道

需求，應有偏誤，且又推論被告有逃亡之虞，並未提出具體

事證支持，不能僅憑被告之原國籍背景，即推論被告逃亡之

可能性；

(三)限制出境屬限制人身自由之憲法上重大權益，應考量比例原

則，若有其他替代方案應予斟酌，原審法院未予充分考量，

直接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顯有未盡審酌之義

務，爰請求撤銷原裁定，改准予被告解除限制出境之聲請等

語。　　

三、按被告及其辯護人得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限制出

境、出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5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固係為

保全被告到案，避免其逃匿國外，致妨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

強制處分，惟因尚不影響被告在國內之日常工作及生活，干

預人身自由之強度顯較羈押處分為低，法院自可採取相對較

寬之標準，判斷有無法定之相當理由。審判中有無此等事由

與實施之必要性，屬審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程

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裁

量。倘其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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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即難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61號裁定見解參照）。

四、經查：

(一)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為自民國112年5

月2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之處分，復經原審法院認其犯

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事

由，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裁定自113年1月23日起

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3年9月20日裁定自113年9月23

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被告所犯刑法第231條第1

項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案件，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2月13

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8號各5月(共4罪)、4月(共4罪)、4月

(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1月14日確定

(下稱本案)一節，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限出字

第102號偵查卷電子卷證、原審法院113年9月20日113年度訴

字第18號裁定、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原審法院113年度訴

字第18號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又被告於本案所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11罪)，既經判決

確定，足認其事證明確，目前已分案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1

14年度執字第941號)，參酌被告先前於本案警詢時、偵查中

及原審法院第1次準備程序時仍矢口否認犯行，尚難認其自

始已有悔意，又其原為越南籍人士，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合

法在臺居住多年，竟不知安分守己，先前曾於111年間因妨

害風化案件，另經原審法院111年簡字第1718號判處有期徒

刑3月確定，竟於本案再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有11

次，且屢次經警方查獲後猶不知悔改，或擴增營業據點，或

與同案被告另起爐灶，接連開設其他營業地點以從事容留女

子與人為性交之犯行，顯見其無視政府公權力一再取締之作

為，法意識之敵對性不輕，應可預見其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

行程序，逕行潛逃出境並長期滯留越南不歸之可能性，遠較

一般正常人為高，再佐以被告係於96年9月10日始取得我國

國籍(參見原審112年度審訴字第2091號第39頁)，斯時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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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成年人，可見其對於自幼成長、生活長達20年之出生地越

南，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遑論其早已於108年6

月14日離婚(參見同上卷第39頁)，近親家族成員均在越南，

即便仍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惟舉家遷移至越南定居，並非

難以想像之事，是抗告意旨僅以被告在臺生活已久，生活重

心完全在臺灣等情，即認被告並無滯留國外之動機，尚非可

信。至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仍有房貸未繳清之負擔一事，則迄

未見其提出任何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難逕採被告有利之認

定。

(三)此外，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之事，

則純屬人道考量之範疇，與法院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

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

裁量所作成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必然關聯性；何

況，被告提出所謂其母親在越南當地病危之「醫院證明

書」，至多僅有醫生簽名，並無醫院本身之蓋印，又未經我

國駐外單位之認證或公證，且該「醫院證明」所載被告母親

入院治療之時間為113年12月24日，此與被告提出解除限制

出境之時間為113年12月23日，相差僅1天，衡情過於巧合，

其真實性令人存疑，自難輕信被告此部分聲請「暫時」解除

限制出境之理由為可採。

(四)準此，則原審裁定以被告倘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

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

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具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

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原因，乃駁回被告解除限

制出境、出海之聲請，經本院進一步審酌上開抗告意旨所述

事由，並確認本案已判決確定，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已無

需為後續審判程序之進行，原審裁定雖未及審酌，仍認核屬

原審法院本於審判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裁量權、違反

比例原則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本件限制出海出境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原

審所為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經核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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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誤，是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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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何彥勳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解除限制出境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被告阮氏金玉(下稱被告)就其所涉圖利容留性交犯行，於原審法院民國113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自白犯行，且有卷內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並於113年12月13日判處罪刑在案，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原為越南籍人士，前雖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在臺居住多年，然其對於在越南生活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倘其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原因，且與比例原則無違，仍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
(二)又衡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中配合調查、遵期到庭，且於國內尚有家人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棄保潛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及執行之例，又本案判決既尚未確定，被告自仍有在本案確定前潛逃海外以規避後續執行之可能，是被告及辯護人主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中均按時出庭，且業已自白犯罪，本案相關事證均已調查完備，本案已無繼續限制出境、出海必要之說法，尚非可採；
(三)是以經審酌被告仍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以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虞，其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並未消滅，則被告本件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在臺灣生活超過20年，育有2名子女，目前仍在就學，被告需負擔其生活及教育費用，且被告有房貸未清償，需持續工作履行還款義務，由是可見被告生活重心完全在臺灣，生活穩定，無滯留國外之動機，亦無跡象顯示被告出境後不會返國，為此被告願意提供擔保金作為返國保證；
(二)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而原審法院尚未審酌此情，是被告出境目的單純，應具有正當性，並不會對訴訟程式造成任何妨礙，原審法院未能兼顧被告之基本權利及人道需求，應有偏誤，且又推論被告有逃亡之虞，並未提出具體事證支持，不能僅憑被告之原國籍背景，即推論被告逃亡之可能性；
(三)限制出境屬限制人身自由之憲法上重大權益，應考量比例原則，若有其他替代方案應予斟酌，原審法院未予充分考量，直接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顯有未盡審酌之義務，爰請求撤銷原裁定，改准予被告解除限制出境之聲請等語。　　
三、按被告及其辯護人得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限制出境、出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5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固係為保全被告到案，避免其逃匿國外，致妨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強制處分，惟因尚不影響被告在國內之日常工作及生活，干預人身自由之強度顯較羈押處分為低，法院自可採取相對較寬之標準，判斷有無法定之相當理由。審判中有無此等事由與實施之必要性，屬審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裁量。倘其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即難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61號裁定見解參照）。
四、經查：
(一)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為自民國112年5月2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之處分，復經原審法院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事由，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裁定自113年1月2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3年9月20日裁定自113年9月2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被告所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案件，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8號各5月(共4罪)、4月(共4罪)、4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1月14日確定(下稱本案)一節，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限出字第102號偵查卷電子卷證、原審法院113年9月20日113年度訴字第18號裁定、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原審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號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又被告於本案所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11罪)，既經判決確定，足認其事證明確，目前已分案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114年度執字第941號)，參酌被告先前於本案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法院第1次準備程序時仍矢口否認犯行，尚難認其自始已有悔意，又其原為越南籍人士，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合法在臺居住多年，竟不知安分守己，先前曾於111年間因妨害風化案件，另經原審法院111年簡字第1718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竟於本案再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有11次，且屢次經警方查獲後猶不知悔改，或擴增營業據點，或與同案被告另起爐灶，接連開設其他營業地點以從事容留女子與人為性交之犯行，顯見其無視政府公權力一再取締之作為，法意識之敵對性不輕，應可預見其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逕行潛逃出境並長期滯留越南不歸之可能性，遠較一般正常人為高，再佐以被告係於96年9月10日始取得我國國籍(參見原審112年度審訴字第2091號第39頁)，斯時已將近成年人，可見其對於自幼成長、生活長達20年之出生地越南，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遑論其早已於108年6月14日離婚(參見同上卷第39頁)，近親家族成員均在越南，即便仍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惟舉家遷移至越南定居，並非難以想像之事，是抗告意旨僅以被告在臺生活已久，生活重心完全在臺灣等情，即認被告並無滯留國外之動機，尚非可信。至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仍有房貸未繳清之負擔一事，則迄未見其提出任何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難逕採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此外，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之事，則純屬人道考量之範疇，與法院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裁量所作成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必然關聯性；何況，被告提出所謂其母親在越南當地病危之「醫院證明書」，至多僅有醫生簽名，並無醫院本身之蓋印，又未經我國駐外單位之認證或公證，且該「醫院證明」所載被告母親入院治療之時間為113年12月24日，此與被告提出解除限制出境之時間為113年12月23日，相差僅1天，衡情過於巧合，其真實性令人存疑，自難輕信被告此部分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之理由為可採。
(四)準此，則原審裁定以被告倘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具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原因，乃駁回被告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聲請，經本院進一步審酌上開抗告意旨所述事由，並確認本案已判決確定，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已無需為後續審判程序之進行，原審裁定雖未及審酌，仍認核屬原審法院本於審判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裁量權、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本件限制出海出境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原審所為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經核並無違誤，是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71號
抗  告  人  阮氏金玉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何彥勳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解除限制出境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90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被告阮氏金玉(下稱被告)就其所涉圖利容留性交犯
    行，於原審法院民國113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
    自白犯行，且有卷內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並於113
    年12月13日判處罪刑在案，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原
    為越南籍人士，前雖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在臺居住多年，
    然其對於在越南生活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倘其
    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
    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
    ，而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
    出海原因，且與比例原則無違，仍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境、
    出海之必要；
(二)又衡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中配合調查
    、遵期到庭，且於國內尚有家人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棄
    保潛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及執行之例，又本案判決既尚
    未確定，被告自仍有在本案確定前潛逃海外以規避後續執行
    之可能，是被告及辯護人主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中均按時出
    庭，且業已自白犯罪，本案相關事證均已調查完備，本案已
    無繼續限制出境、出海必要之說法，尚非可採；
(三)是以經審酌被告仍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以規避後續審判及
    執行程序之虞，其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並未消滅，則被告
    本件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在臺灣生活超過20年，育有2名子女，目前仍在就學，
    被告需負擔其生活及教育費用，且被告有房貸未清償，需持
    續工作履行還款義務，由是可見被告生活重心完全在臺灣，
    生活穩定，無滯留國外之動機，亦無跡象顯示被告出境後不
    會返國，為此被告願意提供擔保金作為返國保證；
(二)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而原審法院尚未審酌此情
    ，是被告出境目的單純，應具有正當性，並不會對訴訟程式
    造成任何妨礙，原審法院未能兼顧被告之基本權利及人道需
    求，應有偏誤，且又推論被告有逃亡之虞，並未提出具體事
    證支持，不能僅憑被告之原國籍背景，即推論被告逃亡之可
    能性；
(三)限制出境屬限制人身自由之憲法上重大權益，應考量比例原
    則，若有其他替代方案應予斟酌，原審法院未予充分考量，
    直接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顯有未盡審酌之義務
    ，爰請求撤銷原裁定，改准予被告解除限制出境之聲請等語
    。　　
三、按被告及其辯護人得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限制出
    境、出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5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固係為
    保全被告到案，避免其逃匿國外，致妨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
    強制處分，惟因尚不影響被告在國內之日常工作及生活，干
    預人身自由之強度顯較羈押處分為低，法院自可採取相對較
    寬之標準，判斷有無法定之相當理由。審判中有無此等事由
    與實施之必要性，屬審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程
    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裁量
    。倘其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有
    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即難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561號裁定見解參照）。
四、經查：
(一)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為自民國112年5
    月2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之處分，復經原審法院認其犯
    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事由
    ，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裁定自113年1月23日起限
    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3年9月20日裁定自113年9月23日
    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被告所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
    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案件，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2月13日
    以113年度訴字第18號各5月(共4罪)、4月(共4罪)、4月(共3
    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1月14日確定(下稱
    本案)一節，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限出字第102
    號偵查卷電子卷證、原審法院113年9月20日113年度訴字第1
    8號裁定、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原審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
    號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又被告於本案所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11罪)，既經判決
    確定，足認其事證明確，目前已分案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1
    14年度執字第941號)，參酌被告先前於本案警詢時、偵查中
    及原審法院第1次準備程序時仍矢口否認犯行，尚難認其自
    始已有悔意，又其原為越南籍人士，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合
    法在臺居住多年，竟不知安分守己，先前曾於111年間因妨
    害風化案件，另經原審法院111年簡字第1718號判處有期徒
    刑3月確定，竟於本案再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有11次
    ，且屢次經警方查獲後猶不知悔改，或擴增營業據點，或與
    同案被告另起爐灶，接連開設其他營業地點以從事容留女子
    與人為性交之犯行，顯見其無視政府公權力一再取締之作為
    ，法意識之敵對性不輕，應可預見其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
    程序，逕行潛逃出境並長期滯留越南不歸之可能性，遠較一
    般正常人為高，再佐以被告係於96年9月10日始取得我國國
    籍(參見原審112年度審訴字第2091號第39頁)，斯時已將近
    成年人，可見其對於自幼成長、生活長達20年之出生地越南
    ，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遑論其早已於108年6月
    14日離婚(參見同上卷第39頁)，近親家族成員均在越南，即
    便仍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惟舉家遷移至越南定居，並非難
    以想像之事，是抗告意旨僅以被告在臺生活已久，生活重心
    完全在臺灣等情，即認被告並無滯留國外之動機，尚非可信
    。至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仍有房貸未繳清之負擔一事，則迄未
    見其提出任何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難逕採被告有利之認定
    。
(三)此外，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之事，
    則純屬人道考量之範疇，與法院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
    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
    裁量所作成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必然關聯性；何況
    ，被告提出所謂其母親在越南當地病危之「醫院證明書」，
    至多僅有醫生簽名，並無醫院本身之蓋印，又未經我國駐外
    單位之認證或公證，且該「醫院證明」所載被告母親入院治
    療之時間為113年12月24日，此與被告提出解除限制出境之
    時間為113年12月23日，相差僅1天，衡情過於巧合，其真實
    性令人存疑，自難輕信被告此部分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
    境之理由為可採。
(四)準此，則原審裁定以被告倘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
    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
    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具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
    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原因，乃駁回被告解除限
    制出境、出海之聲請，經本院進一步審酌上開抗告意旨所述
    事由，並確認本案已判決確定，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已無
    需為後續審判程序之進行，原審裁定雖未及審酌，仍認核屬
    原審法院本於審判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裁量權、違反
    比例原則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本件限制出海出境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原
    審所為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經核並無
    違誤，是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71號
抗  告  人  阮氏金玉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何彥勳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解除限制出境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被告阮氏金玉(下稱被告)就其所涉圖利容留性交犯行，於原審法院民國113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自白犯行，且有卷內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並於113年12月13日判處罪刑在案，應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原為越南籍人士，前雖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在臺居住多年，然其對於在越南生活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倘其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原因，且與比例原則無違，仍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
(二)又衡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中配合調查、遵期到庭，且於國內尚有家人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棄保潛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及執行之例，又本案判決既尚未確定，被告自仍有在本案確定前潛逃海外以規避後續執行之可能，是被告及辯護人主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中均按時出庭，且業已自白犯罪，本案相關事證均已調查完備，本案已無繼續限制出境、出海必要之說法，尚非可採；
(三)是以經審酌被告仍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以規避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虞，其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並未消滅，則被告本件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礙難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在臺灣生活超過20年，育有2名子女，目前仍在就學，被告需負擔其生活及教育費用，且被告有房貸未清償，需持續工作履行還款義務，由是可見被告生活重心完全在臺灣，生活穩定，無滯留國外之動機，亦無跡象顯示被告出境後不會返國，為此被告願意提供擔保金作為返國保證；
(二)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而原審法院尚未審酌此情，是被告出境目的單純，應具有正當性，並不會對訴訟程式造成任何妨礙，原審法院未能兼顧被告之基本權利及人道需求，應有偏誤，且又推論被告有逃亡之虞，並未提出具體事證支持，不能僅憑被告之原國籍背景，即推論被告逃亡之可能性；
(三)限制出境屬限制人身自由之憲法上重大權益，應考量比例原則，若有其他替代方案應予斟酌，原審法院未予充分考量，直接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顯有未盡審酌之義務，爰請求撤銷原裁定，改准予被告解除限制出境之聲請等語。　　
三、按被告及其辯護人得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限制出境、出海，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5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固係為保全被告到案，避免其逃匿國外，致妨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強制處分，惟因尚不影響被告在國內之日常工作及生活，干預人身自由之強度顯較羈押處分為低，法院自可採取相對較寬之標準，判斷有無法定之相當理由。審判中有無此等事由與實施之必要性，屬審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裁量。倘其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即難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61號裁定見解參照）。
四、經查：
(一)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為自民國112年5月2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之處分，復經原審法院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事由，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裁定自113年1月23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3年9月20日裁定自113年9月2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被告所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案件，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8號各5月(共4罪)、4月(共4罪)、4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1月14日確定(下稱本案)一節，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限出字第102號偵查卷電子卷證、原審法院113年9月20日113年度訴字第18號裁定、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原審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號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
(二)又被告於本案所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11罪)，既經判決確定，足認其事證明確，目前已分案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114年度執字第941號)，參酌被告先前於本案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法院第1次準備程序時仍矢口否認犯行，尚難認其自始已有悔意，又其原為越南籍人士，已取得我國身分證並合法在臺居住多年，竟不知安分守己，先前曾於111年間因妨害風化案件，另經原審法院111年簡字第1718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竟於本案再犯意圖營利容留性交罪，共有11次，且屢次經警方查獲後猶不知悔改，或擴增營業據點，或與同案被告另起爐灶，接連開設其他營業地點以從事容留女子與人為性交之犯行，顯見其無視政府公權力一再取締之作為，法意識之敵對性不輕，應可預見其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逕行潛逃出境並長期滯留越南不歸之可能性，遠較一般正常人為高，再佐以被告係於96年9月10日始取得我國國籍(參見原審112年度審訴字第2091號第39頁)，斯時已將近成年人，可見其對於自幼成長、生活長達20年之出生地越南，仍應具有相當之熟識性及適應性，遑論其早已於108年6月14日離婚(參見同上卷第39頁)，近親家族成員均在越南，即便仍有未成年子女需扶養，惟舉家遷移至越南定居，並非難以想像之事，是抗告意旨僅以被告在臺生活已久，生活重心完全在臺灣等情，即認被告並無滯留國外之動機，尚非可信。至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仍有房貸未繳清之負擔一事，則迄未見其提出任何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難逕採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此外，抗告意旨所述被告之母親病危，需至越南探親之事，則純屬人道考量之範疇，與法院依個案情節，衡酌訴訟進行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情，而為合義務性裁量所作成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並無必然關聯性；何況，被告提出所謂其母親在越南當地病危之「醫院證明書」，至多僅有醫生簽名，並無醫院本身之蓋印，又未經我國駐外單位之認證或公證，且該「醫院證明」所載被告母親入院治療之時間為113年12月24日，此與被告提出解除限制出境之時間為113年12月23日，相差僅1天，衡情過於巧合，其真實性令人存疑，自難輕信被告此部分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之理由為可採。
(四)準此，則原審裁定以被告倘不願配合後續刑事執行程序，即有潛逃出境並滯留越南不歸之能力及高度可能性，自仍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具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所定之限制出境、出海原因，乃駁回被告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聲請，經本院進一步審酌上開抗告意旨所述事由，並確認本案已判決確定，尚待檢察官依法執行，已無需為後續審判程序之進行，原審裁定雖未及審酌，仍認核屬原審法院本於審判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濫用裁量權、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應予維持。
五、綜上所述，本件限制出海出境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原審所為駁回被告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經核並無違誤，是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